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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公司章程、股東大會議事規則

廣東粵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將
根據適用法律法規以及上市規則的規定對《廣東粵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公
司章程」）及《廣東粵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》（「股東大會議事規
則」）作出適當修改（「建議修訂」）。

根據國務院《關於調整適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通知期限等事項規定的
批復》（國函[2019]97號），在中國境內註冊並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開股東
大會的通知期限、股東提案權和召開程序的要求統一適用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
法》相關規定，不再適用《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
定》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的規定，以及根據香港聯交所發佈的《香港交易及結算
有限公司有關股東大會的指引》，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中關於召開股東大會的通
知期限、股東提案權和召開程序等相關條款進行修改。同時，根據公司章程修改
情況，本公司擬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進行相應修改。

建議修改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通過，以及向相關政府或監管當局
取得所有必須批准、授權或登記（如適用），或向其存檔後，方可作實。
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公司章程、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建議修改詳情連同股東大會通告
的通函將適時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廣東粵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
禤宗民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廣州
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禤宗民先生、湯英海先生、姚漢
雄先生、文忤先生及張弦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陳敏先生及陳楚宣先生；以及
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靳文舟先生、陸正華女士、溫惠英女士及詹小彤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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